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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名小伙剪树枝竟是为卖钱
被抓时已剪采88公斤白蜡树枝

本报8月27日讯(见习记者
张樱子 通讯员 商金杰)
8月24日，东营市森林公安

局执法人员在辖区巡查时发
现，在东三路两侧绿化带内有
8人利用高枝剪等工具剪采白
蜡树枝条，公安人员立即上前
制止，同时将8名嫌疑人带回

到东营市森林公安局，并对非
法剪采88公斤枝条当场进行
了查扣。

据了解，嫌疑人剪采的枝
条，为东营地区分布最为广泛
速生白蜡树种——— 园蜡二号，
该树种具有树干直，树皮光
滑，耐盐碱，生长速度快等特

点，近年来在园林绿化中被广
泛应用。由于该树种在绿化中
广泛应用，树苗价格逐年上
涨，这也催生大批育苗公司及
育苗专业户，由此嫁接枝条价
格也一路上涨，目前每公斤园
蜡二号枝条可卖到100多元，
为此一些不法分子为谋取暴

利而不惜以身试法，擅自到绿
化带等地非法剪采这种枝条，
来谋取不当利益，造成了当地
白蜡树受到严重破坏。

森林公安人员随即对8名
作案人进行了审讯。据交代，
他们都是山东省滨州市惠民
县人，是一位姓寇小伙子在当

地劳务市场上以一天一百元
的工钱雇来的。随即，公安人
员在寇某居住的旅馆将其抓
获，并对他进行了突审，他对
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
前，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目前，正值白蜡树嫁接高
峰季节，不法分子偷剪白蜡枝

条的案件时有发生。为此，东
营市森林公安局将采取昼夜
巡查，在重点区域设伏、设岗
检查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查
处偷采白蜡嫁接枝条的不法
行为和在流通领域上堵塞非
法收购、运输、出售白蜡嫁接
枝条的运输渠道。

社会

汽车十字路口突然起火
消防官兵及时将火扑灭

本报8月27日讯 (首席
记者 聂金刚 通讯员
王慧 陈阳阳 ) 2 5日早
上，河口区一十字路口处
发生汽车着火事故，车上
气罐随时可能发生爆炸。
消防官兵及时赶到，及时
将火情处置好。

8月25日5时05分，河口
中队接到报警，位于河口
区六合街道十字路口向东
100米一轿车着火，情况十
分紧急。火情就是命令，河
口中队迅速行动，出动2部
消防车、12名消防官兵在
最短的时间里火速赶往现

场。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信

息，汽车燃烧猛烈，车内有
气罐，随时都有爆炸的危
险，给消防官兵造成一定
的生命威胁。指导员吴兴
滨在途中进行力量分配，
中队用两支多功能水枪分
别在不同方位灭火。

到达现场后，消防官
兵发现汽车正在猛烈燃
烧，整辆车的前半部分被
大火包裹住，声势非常骇
人。消防战士们迅速展开
行动，经过5分钟的紧张作
战，将火势彻底消灭。

8月27日晚6时许，记者在运河路金水桥附近看到，自金水桥向东至沂州路数百米路段内出现堵车现象，持续了约
20分钟。据悉造成堵车的原因是一辆汽车出现故障，停在公路中间。正在此处执勤的一名交警称，此路段车流量较大，
并且正值下班高峰期，就发生了交通拥堵。直至众人推走故障车，堵车才得以解除 本报记者 郑美芹 摄影报道。

轿车深夜撞上满载油罐车
事故造成3死1伤，伤者仍在医院治疗

本报8月27日讯 (首席记者 聂
金刚 通讯员 马云玲 程永升)
8月24日晚，东营广饶县丁庄镇王道
村南，一辆轿车与油罐车迎面发生
相撞，3人被困车内，接警后的广饶
消防官兵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截
至2 5日的凌晨两点多，终于将被困
的3人救出。

8月24日晚上10时12分，广饶县
丁庄镇王道村南(东王路上)，一辆轿
车与油罐车相撞有3人被困车内。接
到报警后的石村中队立即出动2辆消
防车、12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救援。

晚1 0时3 6分，救援人员到达现

场，消防官兵发现，一辆满载有55吨
原油的油罐车与一辆黑色轿车发生
正面相撞，并冲到了路旁的绿化带
内，油罐车罐体发生侧翻，轿车整个
车头全部冲到了油罐车车头的下
面，并发生了严重变形。由于近几天
东营境内连续下了几场大雨，使得
地面特别泥泞，油罐车与轿车都深
陷在泥土里，无法移动。轿车内有3

人被困，油罐车的司机已经被先期
到达的交警和群众救出，并送往医
院治疗。

根据现场情况，中队战士利用
破拆工具先将轿车的后车门破拆，

将两名被困人员救出。由于轿车车
头卡在油罐车的车头下面，且油罐
车车内载满了原油，战士们对位于
轿车副驾驶上的被困人员根本无法
施救。随后，现场指挥员与交警协
调，迅速调来两辆吊车，用吊车将货
车车头与轿车分离，然后利用破拆
工具，将轿车的车门进行破拆。

到25日凌晨2时10分，第三名被
困人员也被消防官兵救出。

经过医护人员的抢救，轿车内
的3名被困人员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油罐车司机只是受伤，并无生命危
险，目前仍在医院治疗。

众众人人推推““堵堵””

消防安全标志“停工”

广饶一宾馆被罚五千元

本报8月27日讯(首席
记者 聂金刚 通讯员
任广杰 马云玲) 8月27

日上午，广饶消防大队对
辖区内的温鹤华宾馆处以
五千元的罚款，案由为消
防设施未保持完整好用。

检查中，执法人员先
后对辖区内的温鹤华宾
馆、振兴商务宾馆等多家
场所进行了安全隐患排
查。当执法人员检查至位

于广饶县兵圣路的温鹤华
宾馆时发现，该宾馆多处
消防安全指示标志都处于
停用或者失效状态，一旦
发生火灾事故，无法有效
指引人们逃生自救。

广饶消防大队工作人
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决定给予温
鹤华宾馆罚款人民币五千
元的处罚。

消防官兵用两支水枪在不同方位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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